
象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象建罚决字［2021］第（002）号

当事人： 宁波景业建 设 有限公司， 营业执照注册－ 号：
913302255711186059A， 住址：浙江省象山县丹东街道新华路205弄17-23

呈， 邮编：且旦旦？ 法定代表人：盒E卒， 职务：董主益， 联系电话：
13306840048 0 

根据J皇之一， 本机关于2021年6月28日对你（单位）在象山县丹东
街道象山旧城区南街以东、 东街两侧地块项目， 涉嫌作业人员在进行高处
脚手架搭设作业时， 未佩戴安全带一案予以立案调查。

现查明：象山县旧城区南街以东、 东街两侧地块项目位于象山县丹东
街道旧城区南街队东、 东街两侧， 建筑面积87678. 32平方米， 合同价款
124310675. 43元， 于2020年10月开工。 工程建设单位是象山空龙聚鹏房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 设计单位是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 监理单
位是杭州市城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， 施工单位是宁波景业建设有限公司。

另查明：该当事人未曾发生过相同违法行为， 具有从轻行政处罚的情
节。

以上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 、 调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原件核对的复印件） 1份， 证明当

事人是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适样主体：
2、 宁波景业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1份， 证明励

祥青代表当事人配合本机关调查取证：
3、 受委托人励祥青提供的个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原件核对的复印件）各

1份， 证明受委托人的个人身份：
4、 象山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书及附件（定位图 1 张、 现场照片 3

张） 1份， 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：
5、营业执照（原件核对复印件）、安全生产许可证（原件核对复印件）、

不动产权证（原件核对复印件）、建设用土h规划许可证（原件核对复印件）、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（原件核对复印件）、 建筑工程就工许可证（原件核对
复印件）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（原件核对复印件）、 施工平面图（原件核对
复印件）等各1份， 证明宁波景业建设有限公司是违法行为的责任主体：

6、2021年7月6日，对受委托人励祥青作了调查（询问）笔录， 证明

励祥青代表当事人已承认违法事实：
7、象山县建筑工程质量安全防督站建设工程安全质量整改通知单及施




